
证券代码：

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20-023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办理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青龙控股” ）的通知，获悉青龙

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

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青龙

控

股

是

，

控股股东

14,500,000 20.34% 4.33%

否 否

2020

年

5

月

12

日

2021

年

5

月

12

日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质押担

保

合计

14,500,000 20.34% 4.33%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

冻结

/

拍卖等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青龙

控股

是

，

控股股东

12,000,000 16.83% 3.58%

2018

年

1

月

22

日

2020

年

5

月

13

日

南京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青龙

控股

是

，

控股股东

1,000,000 1.40% 0.30%

2018

年

10

月

11

日

2020

年

5

月

13

日

南京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青龙

控股

是

，

控股股东

1,000,000 1.40% 0.30%

2018

年

10

月

12

日

2020

年

5

月

13

日

南京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14,000,000 19.64% 4.18%

注：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涉及的业务类型为股票质押式回购提前购回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及其控制的组织—宁夏润鑫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简称

“润鑫盛” ）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

（

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

股

）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

股

）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陈家兴

33,774,705 10.08% 17,830,000 52.79% 5.32% 0 0 0 0

青龙控股

71,300,654 21.28% 49,810,000 69.86% 14.87% 0 0 0 0

润鑫盛

528,200 0.16% 0 0 0 0 0 0 0

合计

105,603,559 31.52% 67,640,000 64.05% 20.19% 0 0 0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青龙控股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及润鑫盛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为0股，占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0%，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对应融资余额0元。

未来一年内（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为3,464万股，占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32.80%，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0.34%，对应融资余额12,000万元。

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其收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具有相应的偿付能力。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润鑫盛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

产生不利影响；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及润鑫盛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

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解除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887

证券简称：城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5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股份部分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谢晓东

先生持有公司58,669,878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21.87%； 其一致行动人卢静芳女士持有公司11,

286,24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4.21%。 谢晓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卢静芳女士合计持有公司69,

956,11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6.08%

●本次部分解除质押后，谢晓东先生持有股份已累计质押22,84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38.93%，占公司总股本的8.51%；其一致行动人卢静芳女士持有股份已累计质押5,960,000股，占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2.81%，占公司总股本的2.22%；谢晓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卢静芳女士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已累计质押28,800,000股，占其二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1.17%，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4%。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5月13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谢晓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卢静芳女士的通知，谢晓东

先生及及其一致行动人卢静芳女士将其质押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股东名称 谢晓东 卢静芳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

股

）

7,400,000 2,6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2.61% 23.0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76% 0.97%

解除质押时间

2020

年

5

月

12

日

2020

年

5

月

12

日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如再发生质押股份的情

形，控股股东谢晓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卢静芳女士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

及时予以披露。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谢晓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卢静芳女士持有股份被质押的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谢晓东 卢静芳

持股数量

（

股

）

58,669,878 11,286,240

持股比例

21.87% 4.2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

股

）

22,840,000 5,96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8.93% 52.8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51% 2.22%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887

证券简称：城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6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文件之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0年4月14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00445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积极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

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并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2020

年5月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

现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的回复进行了相应的补充

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

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115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20-019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航海外（香港）

有限公司发行的新加坡元债券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由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的香港全资子公司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发行

人” ）于2017年11月16日发行的有担保新加坡元债券，将于2020年5月18日开始支付自2019年11月16

日至2020年5月16日期间的利息。 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新加坡元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规模：5亿新加坡元；

2、发行期限：3年；

3、单位面值：25万新加坡元；

4、年利率：2.80%；

5、担保机构：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无条件及不可撤回地担保发行人妥为支付根

据债券表明应付的所有款项；

6、起息日：2017年11月16日；

7、兑付日：2020年11月16日。

二、新加坡元债券本次付息情况

1、计息期限:2019年11月16日至2020年5月16日；

2、债权登记日:2020年5月16日；

3、付息日:2020年5月18日。

三、本次付息方案

本次付息每手有担保债券 (单位面值均为25万新加坡元)，派发利息为3500新加坡元 (不含税)。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0年5月16日在欧洲清算所（Euroclear）和明讯银行（Clearstream）登

记在册的新加坡元债券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购买新加坡元债券并持有至债券登记日的投资者，利息款通过支付代理人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设

立的托管账户划付给欧洲清算所 （Euroclear） 和明讯银行 （Clearstream）， 再由欧洲清算所

（Euroclear）和明讯银行（Clearstream）将利息款划付至登记在册的投资者资金帐户。

六、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湾仔分域街18号捷利中心22楼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联系人：廖毅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翔三路36号

联系电话：021-22376219

邮政编码：201100

网址：www.ceair.com

2、担保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机场机场大道66号

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联系人：曹俊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翔三路36号

联系电话：021-22330873

邮政编码：201100

网址：www.ceair.com

3、联席牵头经办人：

（1）星展银行有限公司（DBS� BANK� LTD.）

联系地址：12� Marina� Boulevard� Level� 42� ，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Tower� 3� ，

Singapore� 018982

（2）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

联系地址 ：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 Tower� 18� Marina� Boulevard� Level� 20，

Singapore� 018981

（3）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 加 坡 分 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SINGAPORE� BRANCH� ）

联系地址：9� Raffles� Place,� #33-01� Republic� Plaza,� Singapore� 048619

（4）浦银国际融资有限公司（SPDB� INTERNATIONAL� CAPITAL� LIMITED� ）

联系地址：Suites� 3207-3212,� One� Pacific� Place,� 88� Queensway,Hong� Kong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CO.,� LTD.� SINGAPORE� BRANCH� ）

联系地址：12� Marina� Boulevard� MBFC� Tower� 3,� #34-01，Singapore� 018982

（6）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MBC�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

联系地址：Units� 6601A� ＆ 6607-8, � Level� 66, � ICC� 1� Austin� Road� West� Kowloon,�

Hong� Kong

（7）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联系地址：22/F� Li� Po� Chun� Chambers� 18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6� Raffles� Quay� #23-01，Singapore� 048580

（9）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Bank� of� Chin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12th� Floor,� New�Wing,� Bank� of� China� Building� 4� Battery� Road

Singapore� 049908

（10）农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ABCI� Capital� Limited）

联系地址：11F,�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Tower� 50�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1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7� Temasek� Boulevard� #30-01/02/03� Suntec� Tower� 1，Singapore� 038987

（1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Hong� Kong�

Branch）

联系地址：20� Pedder�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13）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21� Collyer� Quay� #10-01� HSBC� Building，Singapore� 049320

（14）澳新银行（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

联系地址：22/F,� Three� Exchange� Square8� Connaught� Place� Central,� Hong� Kong

4、 委托支付代理人、 注册代理人、 转账代理人： 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 （Deutsche� Bank� AG,�

Hong� Kong� Branch）

地址：52/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1� Austin� Road� West� Kowloon,� Hong� Kong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34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风险可控的理财产品 （在授权期限内， 该投资额度可以滚动使

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2月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河南恒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该事项已经2019年12月25日召开的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2020年12月31日（含）之内

有效， 在决议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2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9日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签订《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收益凭证产品合同》，以人民币1,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国泰君安证券君跃腾龙伍

佰定制款2020年第11期收益凭证》。 公司于2020�年 5月13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 年化收益率约为

2.4%，实际存续天数：2020年 4月9日至2020年5月13日，取得收益21,698.63元。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

理财产品赎回的本金和收益已全部到账。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主要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影响，存在

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可能导致相关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为控制风险，以上资金投资品种为低风险、流动性高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不包

括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理财产品，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

的风险投资品种。上述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如需开立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

存放非自有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公司审计部根据谨慎性原则对各项

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购买理财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运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可控的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实施的，公司管理层已进行了充分的预估和测算，在具体决策时也会考虑产品赎回的灵活度，不影响公

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风险可控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

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在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累计购买理财产品人

民币58,250.00万元（发生金额），除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证券公司收益凭证外，其他主要产品名称

为中银日积月累，主要产品类型为风险可控的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金额为人民币58,

250.00万元。

五、备查文件

1、资金流水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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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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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0年4月24日发出会议

通知，于2020年5月14日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4日上午9:

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5月1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卢西村委河西村500号办公楼3楼会议室。

3.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因董事长程立力先生因公出差，本次

股东大会由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沈琴女士主持。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

有关规定。

6.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24人， 代表股份336,522,552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83.3224％。

①公司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6人， 代表股份335,410,4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3.0470％。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112,1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754％。

③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13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5

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2,242,552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072％。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顾平宽律师、王冰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515,5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5,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5％。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235,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5％；反对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8％；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6％。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515,5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5,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235,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5％；反对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8％；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6％。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515,5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5,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235,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5％；反对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8％；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6％。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515,5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5,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235,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5％；反对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8％；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6％。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515,5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7,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235,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5％；反对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515,5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6,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235,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5％；反对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515,5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6,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235,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5％；反对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515,5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5,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235,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5％；反对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8％；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经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 详情可查阅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本次股东大会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顾平宽律师、 王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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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5月21日

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4日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已于2020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对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

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公告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司定于2020年5月21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2019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司定于2020年5月21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1日下午2:00整。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交易日的9:30至11:30时，13:00至15:00时。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投票规则：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

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4日

8．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4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即， 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4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9．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金河路 66�号四川川投国际酒店一楼V801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包括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事项，相关程序和内容合

法。

2．提案

（1）《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关于聘请2020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6）《2020年度预算方案》

（7）《2020年度发展战略》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则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上述提案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单独计票并披露。 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提案审议完毕后，听取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3．提案的具体内容

上述提案的具体内容， 请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

总议案

》

√

1.00

《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

2.00

《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3.00

《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4.00

《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5.00

《

关于聘请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

6.00

《

2020

年度预算方案

》

√

7.00

《

2020

年度发展战略

》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附件2）和出

席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

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一号成都国际金融中心1号写字楼26楼2号

联系人：胡军

电话：（028）6323� 1548

传真：（028）6323� 1549

邮政编码：610020

4.�注意事项：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

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验证入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及具体操作内容请详见本股东大会通知的附件

1。

六、其他事项

1.会务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人：胡军

电话：（028）6323� 1548

传真：（028）6323� 1549

2.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15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35” ，投票简称为“双马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5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

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___________先生/女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并对会议提案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持有股份的性质: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

总议案

》

√

1.00

《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

2.00

《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3.00

《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4.00

《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5.00

《

关于聘请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

√

6.00

《

2020

年度预算方案

》

√

7.00

《

2020

年度发展战略

》

√

注：上述提案，如同意则在表决的“同意” 栏打“√” ，反对则在表决的“反对” 栏打“×” ，弃权则

在表决的“弃权”栏打“－” 。

如没有明确投票指示，请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请加盖骑缝章）：

委托日期:� � �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3585

证券简称：苏利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9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苏利股份” ）拟对控股子公司泰州百力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力化学” ）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67,200,000.00元（人民币，下

同），百力化学的其他股东同比例进行现金增资。增资完成后有利于百力化学项目推进，增强百力化学

的资本实力。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关（即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交易一次，金额为107,870,500.00元，未与其他关联人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交

易。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SIPCAM� OXON� S.P.A.发生日常关联交易59,868,686.32元。

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通过了该项议案，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 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百力化学项目推进需要，增强百力化学的资本实力，公司与OXON� ASIA� S.R.L.于2020年

5月14日签订《增资协议》，协议约定：百力化学各股东按现有持股比例以货币资金对百力化学共计增

资96,000,000.00元（其中28,800,000.00元计入股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公司增资额为67,

200,000.00元（其中20,160,000.00元计入股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百力化

学注册资本由23,236.115万元增至26,116.115万元，公司对百力化学的持股比例不变，仍为70%。

OXON� ASIA� S.R.L.持有百力化学30%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规定，OXON� ASIA� S.R.L. 为公司关联方， 本次公司与

OXON� ASIA� S.R.L.同比例增资百力化学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发生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为107,870,500.00

元。 按照连续12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

易超过3000万元，且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但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7条第二款的规定，上市公司出资额达到第10.2.5条规定标

准，如果所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出资，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的，可以

豁免适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所以本次增资事项豁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关系介绍

关联方关系：OXON� ASIA� S.R.L.持有百力化学30%的股权。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OXON� ASIA� S.R.L.

企业名称：OXON� ASIA� S.R.L.

企业类型：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VIA� CARROCCIO� 8� MILANO� (MILANO)� ITALY� 20123

法定代表人：GIOVANNI� AFFABA

注册资本：10万欧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股权结构：SIPCAM� OXON� S.P.A.持有其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75,186,597欧元，净资产67,567,770欧元，营业收

入269,585欧元，净利润13,649,079欧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主要业务为分别持有百力化学和苏利化学的30%的股权，过去三年

这两家参股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OXON� ASIA� S.R.L.与公司之间在产权、资产、人员方面各自独立，无业务往来，未产生债权债

务。

三、 关联交易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百力化学

企业名称：泰州百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住 所：泰兴经济开发区中港路9号

法定代表人：汪静莉

注册资本：23,236.11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氢溴酸、盐酸、乙酸（醋酸）、甲醇、乙酸甲酯、氨溶液（20%氨水）、氯

化铝溶液、硼酸]；农药原药生产（嘧菌酯、氟啶胺、除虫脲、啶酰菌胺、霜脲氰、氟酰胺）；化工产品生产、

加工（十溴二苯乙烷、对苯二甲腈、间苯二甲腈、二苯基乙烷、三聚氰胺氰尿酸盐、硫酸铵、4,6-二氯嘧

啶、邻羟基苯甲腈、亚硫酸钠、聚合氯化铝、回收工业盐、4-甲氧基-6-氯嘧啶、溴化聚苯乙烯)；一般化

工产品[(E)-2-[2-(6-氯嘧啶-4-基氧)苯基]-3-甲氧基丙烯酸甲酯、邻三氟甲基苯甲酸、二乙基次磷

酸铝、乙撑双四溴邻苯二甲酰亚胺、三芳基磷酸酯、聚磷酸铵、溴化聚苯乙烯、三（2,3-二溴丙基）异氰

脲酸酯、磷酸三苯酯、三（1-氧代-1-磷杂-2,6,7-三氧杂双环（2,2,2）辛烷-4-亚甲基）磷酸酯、2,

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2,4-二氯-3,5-二硝基三氟甲苯、2-氨基-3-氯-5-三氟甲基吡啶、3-异

丙氧基苯按、邻苯二甲腈]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70%股权，OXON� ASIA� S.R.L.持有其3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13,351.80万元，净资产96,382.57万元，营业收入

104,003.26万元，净利润10,996.52万元。 【以上数据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总资产117,613.46万元，净资产99,007.88万元，营业收入20,975.43万元，

净利润2,523.85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交易类别：对外投资

2.�交易标的的权属状况说明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百力化学注册资本为23,236.115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其70%股权，OXONASIA�

S.R.L.持有其30%股权，百力化学目前正常经营中。

4.�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存在为该公司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

该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形。

5.�百力化学2019年度财务数据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所具有从事证

券、期货业务资格。 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报告。

四、 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签订方

甲方：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OXON� ASIA� S.R.L.

（二）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为：2020年5月14日

（三） 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甲、乙双方同意双方同比例增资百力化学，甲方以现金形式出资67,200,000元（其中20,160,

000元计入股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乙方以现金形式出资28,800,000元（其中8,640,000元计

入股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泰州百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23,236.115万元人民币增

加至26,116.115万元人民币。

2、 增资后，甲方持有百力化学的股份为182,812,805股，占总股份的70%；乙方持有百力化学的

股份为78,348,345股，占总股份的30%。

3、 本次增资款应在取得外商投资管理部门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缴纳。 本次增资应经会计师事务

所验资。

五、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履约安排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OXON� ASIA� S.R.L.以货币资金同比例向百力化学增资，根据已签订的增资协议，本次增

资款应在取得外商投资管理部门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缴纳，增资后，公司持有百力化学的股份为182,

812,805股，占总股份的70%；OXON� ASIA� S.R.L.持有百力化学的股份为78,348,345股，占总股份

的30%。

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合理的原则，系上市公司与OXON� ASIA� S.R.L.

以货币资金同比例向控股子公司百力化学增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六、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和OXON� ASIA� S.R.L.的资金，本次增资事项有利于百

力化学项目的顺利推进，增强百力化学的资本实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七、 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关（即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的交易金额为107,870,500.00元，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披露的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9-041），该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完结，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披露的《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泰州百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营业执

照的公告》（2019-051）。

八、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经审阅《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充分了解了该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主要目

的是为了保障泰州百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推进，解决其面临的经营现金流压力，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

(二)� �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增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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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9年4月7日和2019年4月

30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为子

公司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拟根据子公司昆明百货大楼商业有限公司、昆明百货大

楼（集团）家电有限公司、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 ）、昆

明百大新纪元大酒店有限公司经营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 分别为其2019年度的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

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18.45亿元。其中,本公司为子公司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提供担保额度为143,600

万元。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9日和2019年5月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 《关于2019年度为子公司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2019-029号）和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9-052号）。

现根据实际进展，就上述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子公司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因融资需求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中

信银行北京分行” ）申请1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双方于2020年5月13日签订《“信e融” 业务合作

协议》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 ）。《“信e融”业务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020年5月13日起至

2021年4月28日。 为确保上述主合同的履行，在本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本公司

愿意为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上述1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并于2020

年5月13日与中信银行北京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发生后，截至本公告日，在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本公司对我爱我

家房地产经纪申请借款及授信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为64,758.34万元， 未超过该次股东大会批准的担

保额度。 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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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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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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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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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00

(

注

1)

84,758.34

(

注

2)

10,000 9.46%

否

注：（1） 经2020年2月24日和2020年4月15日分别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

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度内，公司分别将控股

子公司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未使用的担保额度3,000万元和13,500万元调剂至全资子公司杭州我爱

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2019年度本公司为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提

供的担保额度由143,600万元调减为127,100万元。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2月25日

和2020年4月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公司子公司担保额度进行内部调

剂的公告》（2020-004号）和（2020-016号）。

（2）经公司2018年6月6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为子公司2018年度的新

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总额度为不超过16.7亿元。其中，在该担保额度范围内，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为我

爱我家房地产经纪实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30,000万元。经公司2019年4月30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为子公司2019年度的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总额度为不超过18.45亿元。 其

中，在该担保额度范围内，截至本次担保发生前，本公司为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实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54,758.34万元。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7日、2019年1月12日、2019年5月6

日、2019年8月30日、2019年9月7日、2020年1月8日和2020年5月1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060号）、《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2019-004号）、《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9-052号）和《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

公告》（2019-077号）、（2019-079号）、（2020-001）、（2020-033号）。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7001735358

3.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1210.758�万元

5.公司住所：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工业东区南二路168号

6.法定代表人：谢勇

7.成立日期：1998年11月13日

8.营业期限：1998年11月13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家居装饰；销售建筑材料、百货、

家用电器、家具；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从

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0.股东持股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持有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98.44%的股

权，自然人林洁持有其1.56%的股权。

11.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836,489.12万元，负债总额为568,

412.05万元， 净资产为268,077.07万元。 2019年1～12月营业收入974,484.00万元， 营业利润为107,

359.09万元，净利润77,878.86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790,573.63万元，负债总额为537,

222.85万元， 净资产为253,350.78万元。 2020年1～3月营业收入102,266.43万元， 营业利润为-17,

228.42万元，净利润-14,726.29万元。

12.其他说明：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以下又称“保证人” ）与中信银行北京分行（以下又称“债权人” ）2020年5月13日签订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主要内容为：

1.�主合同及保证担保的债权：本公司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主债权指中信银行北京分行依据与我爱

我家房地产经纪（以下又称“债务人” ）在2020年5月13日至2021年4月28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

有的一系列债权。 本公司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债权本金人民币1亿元整和相应的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等）和其他

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2.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

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3.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

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5.违约责任：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均应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

同约定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6.合同的生效、变更与解除：本合同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签字或加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本合同生效后，除

本合同已有约定的外，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如确需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应经双方协

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是本公司为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需求提供的担保，有利于促进子公司经营发展。 被

担保公司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将通过对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

实施有效管理，控制相关风险。 此外，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管理规范，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本

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已取得股东大会批准，因此，本公司认为上述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

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

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金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本次担保发生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7,345.09万元，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2.51%。 上述担保均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程

序。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与中信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与中信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信e融”业务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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